新浪产权交易频道
中国产权市场信息披露联盟会员章程
2011年8月修订
第1章  章程总则
第01条  新浪产权交易频道（中文简称：新浪产权），由北京联信融通咨询有限公司（http://www.lxroto.com,中文简称：联信融通）与新浪（中国）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新浪网）联合发起创立，是一家以全面、及时、客观报道中国产权交易市场相关部门和机构，主要包括：政府主管部门、政策和理论研究部门（机构、单位），以及产权交易机构、投资机构、经纪机构、项目机构的新闻动态和交易信息为基本宗旨的专业性网站。
第02条  新浪产权是中国产权市场信息披露联盟（以下简称：信息披露联盟或联盟）的官方网站。其独立域名为：http://chanquan.sina.net，一般域名为：http://gov.finance.sina.com.cn/chanquan/index.html。
第03条  信息披露联盟由新浪产权与联信融通联合发起设立，基本宗旨是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，遵守新闻道德风尚，遵循市场规律，遵守市场规则，及时、全面、真实、专业的披露和报道中国产权市场相关各方的新闻动态、创新模式、理论观点、交易信息等，推动中国产权交易市场的阳光下、市场化交易的发展进程。
第04条  新浪产权作为新浪网的下属频道，一切活动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法规和各项政策的同时，还自觉、自动接受新浪（中国）技术有限公司的规定约束，在业务上并接受其指导。
第05条  新浪产权的独家运营商及销售合作伙伴为联信融通，独家广告代理商为北京博网星际广告有限公司（简称：博网广告）。
第06条  信息联盟欢迎一切关心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的机构（法人）或个人自愿加入成为会员。联盟要求会员自愿加入联盟后，应庄严承诺：遵守国家法律和相关法规，遵守会员章程，承担会员责任，与其他会员一起，共同推动中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。会员一经加入联盟，即享有联盟的基本权利。
第07条  为顺利进行信息联盟的各项活动,促进信息联盟的健康发展，维护信息联盟及会员的利益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第2章  联盟职责
第08条  若非确属不可抗力因素（战争、疾病、自然灾害等），应确保联盟官方网站，即新浪产权频道始终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及时、全面、客观的报道中国产权市场的最新政策、研究成果和重大交易信息，以及各会员单位的新闻动态，不断提高新闻报道和咨询服务水平。
第09条  最大限度维护会员的基本权益和相应权利不受损害，自觉接受会员不定期的咨询，并尽可能提供专业的咨询或建议服务，同时，积极为会员的各项需求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。
第010条  积极创造条件，促进会员之间的相互交流。努力帮助会员，提高产品开发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。为联盟会员参加由联盟或新浪产权主办、承办的活动、会议、论坛等，最大限度提供便利和优惠。
第3章  会员加盟及会员权利、义务
第011条  联盟实行会员制。会员包括法人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。其中：法人会员分免费和付费会员两种，免费会员仅限于政府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和非商业性的大学、研究所（中心）申请。付费法人会员实行级别制，共分普通会员（3000元/年）、初级会员（6000元/年）、高级会员（3万元/年）、普通合作伙伴会员（6万元/年）、高级合作伙伴会员（10万元/年）、战略合作伙伴会员（支持费用另议）等六个级别。个人会员均为付费会员，分普通会员（3000元/年）、初级会员（6000元/年）、高级会员（3万元/年）三个级别。
第012条 凡认同本章程的法人和自然人，均可以申请加入信息披露联盟。
第013条  会员的权利。会员根据类别和级别，分别按《新浪产权频道中国产权市场信息披露联盟会员服务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会员服务细则》的规定享受不同的权利和服务，《会员服务细则》是本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与本章程具有同等效力。任何种类和级别的会员，均享有如下基础服务：
1．会员名称可列入新浪产权频道中国产权市场信息披露联盟会员名录，并在新浪网上建立网站链接（个人会员仅链接至个人网页，或注明信箱或QQ号）。
2．会员均将获得新浪产权首页及时发布新闻动态及其跟踪报道的服务（其中，重大新闻、创新模式，还将给予重点宣传推广），以及在新浪产权上免费发布不同数量的项目信息的权利。
3. 会员均将免费获得联信融通制作提供的《中国产权周刊》（《精选项目动态周刊》电子版）、《中国产权市场分析报告》（电子版），并免费得到专业咨询服务。
4. 会员可优先获得邀请免费参加联盟或新浪产权举办、承办的各项论坛活动，包括：全球PE投资中国之旅、中国产交会、中国产权市场发展论坛（年会）等活动。
5. 会员可享受新浪产权及博网广告代理的媒体广告及专题制作等6-8折不等的广告优惠。（具体广告报价参见新浪产权及博网广告网站）。
6. 会员的新浪网专属博客、微博等，将得到优先推广。会员可优先受邀参与新浪产权交流超级群（群号：QQ45597897）。
第014条  会员的义务。会员一经入盟，应自觉承担相应义务。具体包括：
1． 遵守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，维护网络安全。
2． 遵守本章程，接受联盟的管理，并遵守联盟的相关规定。
3． 确保上网发布的信息真实、可靠、合法，承担由所布信息引起的一切责任和后果，及时修改已变更的信息，避免带来任何误导或误导的可能性。
4． 不传输或发布任何非法的或不健康的（包括骚扰性的、侮辱性的、恐吓性的、淫秽性的、挑拨性的等）信息资料。
5． 按时缴纳会费。
第4章  会员入会手续及程序
第015条  会员入会分邀请入会和申请入会两种形式。邀请入会和申请入会的机构（单位）和个人，均必须依次履行下列手续：
1．正确填写《入会（申请）登记表》。法人会员入会时需填写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通讯地址、单位简介、联系人姓名、电话、电子信箱等信息；个人会员入会时需填写姓名、通讯地址、电话、电子信箱、个人简介等信息。
2．提交相关证明文件。经审核通过的法人会员尚须提交营业执照、法人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的正本复印件并加盖单位的公章；个人会员则同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字确认。
3.签订合作协议。以上两条办理完成后，会员入会均须与新浪产权独家运营商（联信融通）签订《加盟协议书》。协议一年一签。
第016条  入会受理单位及会费收取单位为北京联信融通咨询有限公司。
第017条  会员入会后，被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联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警告、批评、责令改正直至取消会员资格。被取消资格的会员已收取会费不予退回，同时因会员过失给联盟及新浪产权、联信融通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联盟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：
1． 提供虚假的申报材料。
2． 发布不真实的、非法的或不健康的信息。
3．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。
4． 未能按约定缴纳相关费用。
5． 未能遵守本章程规定。
第5章 会员资格延续、退出及罚则
第018条  联盟将每年进行一次会员资格的综合评定和审查。经联盟考核通过的会员方可延续会员资格。
第019条  会员须在前一会员期终止前15日内缴纳下期会费。未按章程约定及时缴纳下期会费的，超过5日，予以书面提醒警告；超过15日，自动终止会员服务；超过30日，作退会处理。
第020条  合作期间，因会员自身原因申请主动退会，经确认成功退会后，会员资格自动失效，相关网站链接及其他服务将予以终止。会员主动退会后，已缴会员费一律不予退还。
第021条  会员利用联盟及新浪产权的相关资源，获取不当利益或有损害联盟及新浪产权利益的行为时，联盟有权立即终止其会员资格，已缴会员费一律不予退还。同时因会员过失给联盟及新浪产权、联信融通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联盟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。
第6章  章程附则
第022条  会员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本章程及国家的法律法规。
第023条  本章程的修改权和解释权归属新浪产权及联信融通公司。联盟必要时可制定单项决定、补充规定、实施细则等条款。修订的协议及条款经通知或在网站公布后，对会员具有约束力。
第024条  本章程自2011年9月1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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